
化学与化工学院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危险化学品

安全事故，保障学院教职工、学生的生命安全和保护环境，根据国家、

地方和学校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学院工作，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的危险化学品，是指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规定的

爆炸品、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

易燃物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有毒品和腐蚀品等八类物质。危险

化学品目录由国家根据化学品危险特性的鉴别和分类标准确定、公布，

并适时调整为准。

第三条 学院、重点实验室、平台实验室或课题组（以下简称使用

单位）使用的危险化学药品必须由实验室或课题组负责人根据教学及科

研的实际需求，按计划制定危险化学品购置清单，并向学院及学校主管

部门申请，批准后方可购买，对违反规定自行采购者，视情况予以处理。

第四条 对列入易制毒、易制爆品目录的危险化学品，必须按学校

国资处和保卫处要求，进入“武汉科技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系统（网址

http://202.114.251.160/customer/index/index.html）”进行申购。

申购流程实行逐级审批制度，即由申购人填写申请表格，经实验室或课

题组负责人、系（中心）、学院、保卫处、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

批和公安机关批准后，按规定程序购买。

第五条 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应根据各自的情况，严格落实安全防

护措施，制订安全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危险化学品管理做到“四无一

保”，即无被盗、无事故、无丢失、无违章、保安全。使用单位还应建

立危险化学品工作场所事故应急处理预案，组织相关人员熟悉方案，定

期进行演练。实验室及其相关区域禁止吸烟和违章使用明火。

第六条 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和个人应熟悉和了解所使用化学品的

性质，并备有安全使用说明。使用前要制订实验方案及其应急防范措施，

严格遵守有关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第七条 实验期间严禁人员脱岗。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实验必须有相

关的操作规程，优先执行国家、地方和行业的相关规定和标准。实验前

指导老师给学生做相应操作和安全培训，实验期间必须有两人或两人以

上人员值守。

第八条 建立安全教育制度。对进入实验室的人员要得到实验室负

责人的允许，经过安全教育、培训和必要的考核，掌握相应的实验技能

和安全知识后方可参与相关实验操作。



第九条 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实验操作人员必须严格做好个人防护，

操作时应穿着工作服、佩戴相应的防护用具。

第十条 所有危险化学品的容器都应有清晰的标识或标签，标明内

容及危害，妥善存放和保管。

第十一条 剧毒品的存放须符合要求，使用单位库房要建立台帐，

购进入库必须及时准确作好记录，定期检查库存情况并报安全办，做到

帐物、帐帐相符。

第十二条 剧毒品的管理必须从严，申购、领用应专人审批、专

人领用，集中保管。各单位应将审批人、保管人名单报安全办备案，人

员变动须及时更正。

第十三条 剧毒品实行全程监控管理，坚持五双制度——双人收发、

双人记帐、双人双锁、双人运输、双人使用。用多少买多少，用多少领

多少，正确及时地做好领用和实验使用记录。使用剧毒品的实验室必要

时可申请安装安全监控摄像头记录实验过程。

第十四条 发现危险化学品丢失、被盗时，应当立即报告学院和学

校相关部门。

第十五条 废弃危险化学品应进行分类收集，妥善贮存，容器外加

贴标签，注明废弃物内容和品名。容器密闭可靠，不破碎泄漏。各单位

不得自行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严禁随意排入地面、地下管道以及任何

水源，防止环境污染。

第十六条 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处理按学校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高压气体和液化气体所用钢瓶应由专人负责换气安装、

定期检查等工作；钢瓶单独靠放应予固定，以防倾倒；钢瓶、阀门和调

节器、压力表须保持完好无损并在检验有效周期内使用， 颜色、钢印

标记清晰。氢气、氨气、一氧化碳等有毒、易燃易爆等气体应单独放置，

标注气体名称及使用状态，保持通风良好，不得靠近火源，必需安装气

体泄漏报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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